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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整理 

館藏徐復觀教授手稿整理(六)：從性到心--孟子以心善言性善(一) 

謝鶯興  

本文係進行手稿與單篇發表的文章(簡稱「論文」)及彙整為專著(簡稱「專

書」)等三類的內容比對。 

本章發表的論文有一篇，是發表在《民主評論》的第 11 卷 24 期，以〔〕

符號表示論文與收入專書間的差異。 

本章的手稿有一件，篇名是「孟子道性善」(以下簡稱手稿)，以【】符號

標示手稿與論文及專書的差異；手稿之字跡未能辦識者，乃以「■」標示。 

各符號所表示手稿、論文、專書間的差異，則於註語說明其間的不同。 

〔第六章 從性到心--孟子以心善言性善〕 1 

一、〔性善說是文化長期發展的結果〕 2 

 

                                                 
 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組員 
1 按，手稿篇名作〈孟子道性善(註一)〉，論文篇名作〈古代人性諭的完成(《中國人性

論史初稿之四》) --孟子道性善(註一)〉。 
2 按，手稿第一節標題作「性善之說在思想中的地位」，論文第一節標題作「性善說在

思想史中是長期發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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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軻，騶(一作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

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通鑑》以為始遊梁，繼事齊)，梁

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至其生卒年月，不可詳考。他自稱「由孔子

而來百有餘歲」(〈盡心下〉)。此語當出於其晚年；以此推之，大約生於周安

王在位之後半期，赧王初王，依然存在；即約為西紀前三八二--二八九之間。

孟子在中國文化中最大的貢獻，是性著說的提出。但這並非能突然出現的，

而係長期發展的結果。〕 3 

自殷周之際開始，雖然已經有了人文精神的躍動，但這種人文精神，主要

還是著眼在行為的實際效果上；由行為實際效果的利害比較，以建立指導行為

的若干規範。例如周初文獻中，特別強調殷革夏命，及周革殷命的經驗教訓；

這當然已經有了很深地精神反省；而所謂憂患意識，乃是這種反省的結果。人

在這種反省中而注〔意〕4自己行為的後果，因而建立行為的規範，人實際已從

神的手上，取得若干的自主權。但此行為規範的根源，及行為規範的保證，依

然須求之於人格神性質的天命。【但】5中國民族的性格，對由抽象思〔惟〕6【及

由】7想像所得出的結論，似乎總不寄以太多的信任。加以如前所說，因宗教與

政治之關係，過於直接；並缺乏「彼岸」的明顯構造；於是人格神性質的天命，

隨政治的混亂而開始崩潰。繼之而起的，則是法則性質的天命。法則性質的天

命，雖然可以說明人類行為規範的根源，如〔在第三章〕 8曾經引用過的「禮，

天之經也，地之義也」這一類的說法。但法則性質的天命，依然是抽象地存在；

對於人類的行為，缺乏強要、和保證的意義。所以與法則性質的天命的同時，【便】

9發生了盲目性的運命之命的觀念，經由孔子畢生的努力，而自覺到法則性的天

命，實生根於人自身之中，而將人性與天命融合為一，使人的生命從生理的限

制中突破出來，使抽象地法則，向人的生【命】10中凝結，而成為可以把握的有

                                                 
3 按，專書此 197 字，手稿、論文皆無。 
4 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作「重」。 
5 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而」。 
6 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作「維」。 
7 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8 按，專書此 4 字，手稿、論文作「前面」。 
9 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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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有肉的存在。於是人的行為規範的根源與保證，每人即可求之於自身之中；

所以他說「為仁由己」。但孔子是通過他個人下學而上達的工夫，才實證到性與

天命的合一。所以性與天道，對於孔子，還是〔個人〕11地事實地存在；孔子似

乎還沒有把它客觀化出來，加以觀念的詮表；所以子貢才有「不可得而聞」之

嘆。〔不可得而聞，可能有兩種意義，一是指一般門弟子而言；一是指聞者的領

受力而言。〕12從【〔一般地〕 13思想發展的順序說】14，大抵是先有了某種事實

的存在，然後才有由對某種事實之反省而產生〔解說〕15某種事實的觀念。有了

某種觀念，然後才產生表示某種觀念的名詞。觀念與名詞的產生，也即是將事

實加以理論化的過程。由事實到觀念，由觀念到名詞，常常要經過相當長的【發

展時間】16。孔子在事實上已將性與天道結合在一起；但子貢却只能說出「性與

天道」的漠然觀念。一直要到代表子思思想的《中庸〔•上篇〕 17》，才能清楚

說出「天命之謂性」的話。從周初的「民彝」、「命哲」的觀念，【經過】 18劉

康公「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以至】19《中庸》「天命之謂性」；【這】

20中間經過凡六七百年之久。據王充《論衡•本性篇》謂「周人世碩，以為人

性有善有惡……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玉海》三五作〈養性書〉)

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按《漢

書•藝文志》儒家有《世子》二一篇，名碩，即王充之所謂周人世碩，其書

已佚。然以時代推之，其出於偽托無疑。至宓子賤，漆雕開等之言性，今皆

無可考。但孔子以後，人性論漸成為思想上之一重要課題，當屬事實。今日

有典籍可據，在思想上言，則為上承孔子，下啟孟子，可由此而得確實把握

其發展之系統者，賴有《中庸》一篇之存〔(註一)〕 21。天命之謂性的性，自

                                                 
11按，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主觀」。 
12按，手稿、論文此 33 字，專書皆無。 
13按，專書此 3 字，論文皆無。 
14按，專書此 11 字，論文此 8 字，手稿作「從思想發展前一階段而論」等 11 字。 
15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把握」。 
16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皆無。 
17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18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到」。 
19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更演進為」。 
2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1按，專書此「註一」，手稿、論文皆無，但皆有「關於《中庸》的時代問題，我以為

其中或者雜有少數戰國末期的材料，甚至是由秦博士所雜入的材料；因為它本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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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善的，所以可以直承上句而說「率性之謂道」。這兩句話，是人性論發展

的里程碑。但「性善」兩字，直到孟子始能正式明白地說出【(註二)】 22。性

善兩字說出【之後，主觀實踐的結論，通過概念而可訴之於每一個人的思想，】

23乃可以在客觀上為萬人萬世立教。【並且如後所說，孟子所說的性善，實際

便是心善。經過此一點醒後，每一個人皆可在自己的心上當下認取善的根苗，

而無須向外憑空懸擬。中國文化發展的性格，是從上向下落，從外向內收的

性格。〔由下落以後而再向上昇起以言天命，此天命實乃道德所達到之境界，

實即道德自身之無限性。由內收以後而再向外擴充以言天下國家，此天下國

家實乃道德實踐之對象，實即道德自身之客觀性、構造性。〕 24從人格神的天

命，到法則性的天命；由法則性的天命向人身上凝集而為人之性；由人之性

而落實於人之心，由人心之善，以言性善；這是中國古代文化經過長期曲折、

發展，所得出的總結論。〔在此發展中，若《中庸》在孟子之後，則孟子已在

心上作了再三再四的指點出善的根據，在心上再三再四的指點出擴充善端的

工夫，而《中庸》一篇之中，竟未出現一個心字，乃不可能之事。古來《大

學》《中庸》並稱，不知《大學》乃荀子以後之作品，且亦曾受荀子之影響。

故《大學》特言正心，言致知；在文字上亦遠較《中庸》為有組織。這種發

展之跡，往往為過去的人所忽略過了。〕 25】 26 

二、性善之性的內容的限定 

〔《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

善， 言必稱堯舞」。這是性善說的第一次出現。但孟子之〕27所謂性善，是說【一

般】28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善的標準是堯；但】29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也只是因

                                                                                                                              
編輯成篇的。但它主要的思想，材料，却是孔子以後，孟子以前的東西(註二)」等 75

字。 
22按，手稿此「註二」，專書、論文皆無。 
23按，專書、論文此 24 字，手稿僅作「後」。 
24按，專書此 82 字，論文皆無。 
25按，論文此 143 字，專書皆無。 
26按，論文此 221 字，專書此 235 字，手稿作「於是人格的尊嚴，人與人間相互的信賴

及人類對自身前進無限發展的信心，才有其確實地根據，才可以確實地成立。性善

說之出現，是中國古代文化經過長期曲折發展所得出的總結論。至此而中國的人文

精神，乃完全成中國文化的基盤，亦因此而得以鞏固」等 102 字。 
27按，專書此 46 字，手稿、論文皆無。 
28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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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是「人」，只是因為人的本性是善。在人的本性上，堯舜更不比一般人多些

什麼；所以他說「堯舜與人同耳」。既是「堯舜與人同耳」，便可以說「人皆可

以為堯舜」(〔註二〕 30)。【人皆可以為堯舜，即是人的自我完成，人性由天命

而來，與萬物同一根源，所以完成自己的同時，即是成己及他人與萬物，即所

謂成己成物。因此，性善之說，敞開了人類解決人自身問題的無限之門。】 31 

但孟子說這句話，不是把它當作「應然地」道理來說；而是把它當作「實

然地」事實來說。即是孟子並不是認為人性應當是善的，而是認為人性實在是

善的。然則孟子在現實地人的存在中，憑著什麼而可以作這種事實的肯定呢？ 

要解答上面的問題，【首先，】32我們要了解孟子所說的人禽之辨。他說： 

「人之所以異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

於人倫。由仁義行，非行仁義也。」〈離婁［下］33〉 

孟子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人與一般禽獸，在渴飲饑食等一般的生理刺激反應

上，都是相同的；只在一點點(幾希)的地方與禽獸不同。這是意味著要了解人

之所以為人的本性，只能從這一點點上去加以【把握】 34。其次，關於舜的幾

句話，和前面的幾句話，有什麼關連呢？從來的注釋家總不曾說清楚。我以

為【孟子的意思與】 35這裏所說的「由仁義行」的仁義，即指的是性，即是上

面所說的幾希。他意思是說舜的成就雖然大(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但只是由

人性的幾希處推擴出來的(由仁義行)；並非在外面找一個仁義去實行它。以見

異於禽獸的幾希，〔其本身却是含有無限擴充的可能性〕 36。仁義禮智，在未

向外擴充以前，微而不著，所以又稱之為「端」(〔註三〕 37)。此處則就其與

生理之比重言，所以又稱為幾希。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孟子不是從人身的一

切〔本能〕38而言性善，而只是從異於禽獸的幾希處言性善。幾希是生而即有的，

所以可〔以〕39稱之為性；幾希即是仁義之端，本來是善的，所以可稱之為性善。

                                                                                                                              
29按，手稿此 7 字，論文、專書皆無。 
30按，專書此「註二」，手稿、論文皆作「註三」。 
31按，手稿此 79 字，論文、專書皆無。 
32按，手稿此 2 字，論文、專書皆無。 
33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34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規定」。 
35按，論文、專書此 6 字，手稿皆無。 
36按，專書此 15 字，手稿、論文作「其本身是含有無限的可能性的」。 
37按，專書此「註三」，手稿、論文作「註四」。 
38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39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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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孟子所說的性善之性的範圍，比〔一般〕40所說的性的範圍要小。 

〔再從另一方面說，孟子有時也依照一般的觀念而稱生而即有的欲望為

性。但他似乎覺得性既內在於人的生命之內，則對於性的實現，便應當每人

能夠自己作主。而異於禽獸之幾希，既可以表示人之所以為人之特性，其實

現又可以由人自身作主，所以孟子只以此為性。但生而即有的耳目之欲，當

其實現時，須〕 41有待於外，並不能自己作主，於是他改稱之為命，而不稱之

為性。所以他對於命與性的觀念，是賦予了新地內容；而此新地內容，正代

表傳統人文精神的發展所達到的新階段。他說：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易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

味也，其『性』與人殊，若犬馬之與我不同類也，則天下何耆皆從易牙

之於味也……」--〈告子［上］42〉 

從這段話看，他對口、耳、目等的欲望，依然是稱之為性。不過在這裏，須

避免一種誤解；在上面所引的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一句話裏，實暗示人的耳

目口鼻等生理的欲望，是與禽獸相同。而他在這裏，分明又說人的耳目之性，

却與犬馬不同類，然則【這應作什麼解釋呢？】43〔他這裡〕44所說的「犬馬之

與我不同類」，乃就人與犬馬對欲望的對象的不同類而言。不可因人與禽獸耳

目耆好對象之不同類，而把孟子只從道德意義上區別人禽的意思誤解了。孟

子下面這段話，〔把他對於性與命的新觀念，〕 45說得更為明顯。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

也，『性』也，有命焉，『君子不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

禮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

                                                 
40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傳統」。 
41按，專書此 124 字，手稿、論文作「但是傳統以耳目的欲望等為性，孟子也未嘗不承

認。不過他是要從仁義的幾希處，把人和禽獸分別開來；並且他認為性是屬於人自

己，內在於人之自身，應由人自己作主的。耳目之性，在無道德性的這一點上，既

與禽獸無異；而為了達到目的，又」等 97 字。 
42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43按，論文、專書此 8 字，手稿作「人在什麼地方與禽獸相同呢」等 12 字。 
44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作「他另外有一段話：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自反

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在

上面這段話中，可以看出他是從道德性上來區別人禽。而人之所以失掉道德性，照

孟子的說法，正是蔽於耳目之欲，以致『以小害大』。由此可以了解人與禽獸的連結

點，在根本上還是耳目之欲，亦即是在生理的刺激反應之上。至於上面」等 170 字。 
45按，專書此 11 字，手稿、論文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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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謂命也。」--〈盡心［下］46〉 

上面一段話的意思，把下面一段話合在一起看，將更易明白：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益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益於得也；求在外者也。」--〈盡心［上］47〉 

〔按孟子以「莫之致而至者」為命(註四)，在這一點上，性與命是相同的。所

謂生而即有(此在孟子則稱為「固有」，如「我固有之也」)，亦即是莫之致而

至。同時，孟子以「分定」二字解釋性(註五)，實則亦可以用分定二字解釋命。

不過性之分定乃以理言；命之分定多以數言。性與命的最大分別，僅因為性

是內在於人的生命之內的作用；而命則在人之外，却能給人以影響的力量。 

《論語》上凡單稱一個命字的，即指運命之命而言，與「天命」一詞，

作顯明的對照。孟子則只用《論語》上之「天道」或「天」的名詞，而未用

「天命」一詞，因此，《孟子》書中的命字，實際是命運之命，而含義稍為寬

泛；多取其「莫之致而至」及「分定」之意。在此種意味上(不涉及其實質內

容)，命與性本無不同。但性自內出，人當其實現時可居於主動地位；命由外

至，人對於其實現時，完全是被動而無權的。上面所引用一段話中的「有命

焉」之命，即下文「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的意思。「有性焉」之性，

即指下文「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而言。因為性是在人身

之內，其實現是人自己可以作主的。從孟子上面的話看來，當時一般人把耳

目之欲等稱為性，孟子以為此類耳目之欲，在生而即有的這一點上，固可稱

之為性；但當其實現時，則須「求在外」，其權並不能操之在己；所以他寧謂

之命，而不謂之性。當時一般人，把仁義禮智天道等稱為命，孟子以為此等

道德理性，在莫之致而至的這一點上，固可稱之為命；但當其實現時，是「求

在內」，其主宰性在人之自身；故孟子寧謂之性而不謂之命。由孟子對於命與

性的劃分，不僅把仁義之性，與耳目之欲，從當時一般人淆亂不清的觀念中，

加以釐清；且人對道德的主宰性、責任性，亦因之確立。古來對孟子性善說的

辯難，多由不明孟子對性之內容賦予了一種新的限定，與一般人之所謂性，有

所不同而來；所以這類的辯難，對孟子的原意而言，多是無意義的辯論。〕 48 

                                                 
46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47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48按，專書此 649 字，論文作「把上面兩段話合起來看，可知孟子對於由耳目口鼻等所

發生的欲望，因為是生而即有的，所以也承認這是『性』，但是因為這些東西是『得

之有命』，是『求於外』，【不是人自己可以作主的，】所以『君子不謂性』。此處的

『君子』，乃與一般人相對而言，亦即孟子自謂。耳目之欲，因為是求在外，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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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讀孟子的人，似乎忽視了〔上面所引的「君子不謂命」，「君子不謂性」〕

49的「君子」二字，〔是對一般人〕 50【而言】 51的意思，因而也忽略了孟子的人

性論，一方面是繼承了殷周之際所開始的人文精神，不斷地曲折發展下來的結

果；一方面對於一般人而論，却是一種新地學說，這才引起了當時熱烈的爭論。

孟子下面一段話，從來的注釋家，都注釋得很牽強，我認為應作新地解釋。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利為本。所惡於智者，

為其鑿也。如智者若禹之行水也，則無惡於智矣。禹之行水也，行其所

無事也。如智者亦行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辰之遠也，

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待也。」--〈離婁［下］52〉 

按「天下之言性」，《趙注》《朱注》，以為即孟子之言性。禹之治水，以為即

所謂「則其故」。「苟求其故」之故，以為即上文「則故而已矣」之「故」。然

                                                                                                                              
並不能作主，所以君子寧謂之命而不謂之性；命即是命運之命。孟子繼承孔子的思

想，把『天』，『天道』，與命運之『命』嚴格分開。他對於命的態度是『修身以俟之』

(〈盡心〉)。俟之，即是聽其自然的意思；把耳目之欲劃到『命』的範圍裏面去，是

要人不在耳目之欲這方面費冤枉心事，也與孔子是一樣的。莊子以『不知所以然而

然』為『命』(註五)，此殆當時通說。仁義禮智天道，孟子說是『命也』，正是說不

知其所以然而然的意思。與劉康公『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的命字，有點

分別，【劉康公所說的命，】是天命的命；到孔子【已經】把天命與運命分得很清楚

了。仁義禮智天道，雖是不知其然而然的命，但已成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本性，因而

是『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人可以自己作主的，所以『君子不謂命』。不謂命，是

【要】以自己之力積極去『求』，積極去『擴充』的意思」等 398 字。手稿作「把上

面兩段話合起來看，可知孟子對於由耳目口鼻等所發生的欲望，因為是生而即有的，

所以也承認這是『性』，但是因為這些東西是『得之有命』，是『求於外』，所以『君

子不謂性』。此處的『君子』，乃與一般人相對而言，亦即孟子自謂。耳目之欲，因

為是求在外，人自身並不能作主，所以君子寧謂之命而不謂之性；命即是命運之命。

孟子繼承孔子的思想，把『天』，『天道』，與命運之『命』嚴格分開。他對於命的態

度是『修身以俟之』(〈盡心〉)。俟之，即是聽其自然的意思；把耳目之欲劃到『命』

的範圍裏面去，是要人不在耳目之欲這方面費冤枉心事，也與孔子是一樣的。莊子

以『不知所以然而然』為『命』(註五)，此殆當時通說。仁義禮智天道，孟子說是『命

也』，正是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意思。與劉康公『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的命字，有點分別，是天命的命；到孔子而把天命與運命分得很清楚了。仁義禮智

天道，雖是不知其然而然的命，但已成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本性，因而是『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人可以自己作主的，所以『君子不謂命』。不謂命，是以自己之力積極

去『求』，積極去『擴充』的意思」等 379 字。 
49按，專書此 15 字，手稿、論文僅作「此處」。 
50按，手稿、專書此 5 字，論文作「即對傳統」。 
51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亦即對傳統而言」。 
52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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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告子〔上〕 53〉「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一章，舉三

種與孟子不同之性論，而問孟子說「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可知孟子

之言性，實不同於當時一般流行的說法；而此處「天下之言性也」，乃【係】

54指當時一般流行之說法而言。〔《朱注》謂「故者已然之跡」。〕 55禹之治水，

順水之性，並不等於順其故跡；若順其故跡，則無事於治水。「則故」與「苟

求其故」，從文字之組織看，〔兩個故字，亦〕 56不必為同義。按《莊子•達生

篇》「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

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從莊子這段話看，故、性、命，是

性質相連的三個觀念，〔而〕 57「故」則正同於習慣的「習」。【〔這是「則故而

已矣」的「故」字的解釋。至於〕 58「苟求其故」的故字，則應作「本」字解

(註六)。】 59普通所謂之習，乃人在不自覺狀態下的反復行為，即生理上的慣

性。孟子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一般人說性，都是照著(則)人的習慣性來說。人

的生活習慣，只是本於各人生理上的要求(利。《孟子》一書，常將義利對舉)。

但這些人並不是反對仁義；而是用智來把仁義安放在人的身上，有如告子的

「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這種智是「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這

種智是可惡的(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若智像禹之治(行)水，只順水就下之

性，則行其所無事，而水已治了。若言性者不溺於習而知仁義為性所固有，

順著性裏面的幾希之仁義以擴而充之，則仁義亦係行其所無事了。天雖高，星

辰雖遠，但只要進而求其本(故)，【(註六)】60則千歲的日至，也可以容易知道得

很清楚(可坐而待也)。意思是說仁義的功用萬端，若求其本，也只是性裏幾希

之善。把握到此幾希之善，擴而充之，並不須另外穿鑿了。【由我這一文從字順

的解釋，當可】61說明孟子的言性，對當時一般人而論，乃是一種新說、創說。 

                                                 
53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作「篇」。 
54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55按，專書此 9 字，論文、論文皆無。 
56按，專書此 5 字，論文、論文皆無。 
57按，論文、論文此字，專書皆無。 
58按，專書此 15 字，論文僅作「而」。 
59按，專書此 30 字，論文此 15 字，手稿皆無。 
60按，手稿此「註六」，論文、專書皆無。 
61按，論文、專書此 13 字，手稿皆無。 


